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状及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目标承诺书

株洲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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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状
为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促进施工安全管理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确保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进一步明确各方责任主体的安全职责，提高我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整体水平，减少和杜绝重大施工伤亡事故的发生，保证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为落实二个责任管理、监督职责的到位，特制定我市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状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目标承诺书。规定凡我市规划区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在开工前，建设单位、建筑施工企业和监理单位同株洲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以下简称市质安处）签订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状，作为指导安全生产管理与检查执法的依据。

监督管理的程序

监理单位在阶段质量验收前，督促施工企业（公司）组织对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进行评定，评定结果报监理单位，监理单位对安全生产进行检查审核；在阶段工程质量验收前5日，报安全监督机构，安全监督机构在2日内，组织对工程项目按照《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进行安全等级核定，确认安全等级合格（70分）后，进行工程质量验收。

在工程施工前进行专业验收：对边坡、脚手架基础及受力体系（第一步架）、施工用电、模板工程、垂直运输设备、施工机械、基坑工程、安全防护用品等，在投入使用前，严格按照施工单位组织安全专业验收、监理单位复查、安全监督机构监督检查，符合规范要求，并对验收资料进行监督登记备查后，投入使用。

在建设工程在施工中期阶段，按照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单位检查审核、安全监督机构核定要求，进行安全等级评定，作为竣工验收安全备案的必要条件。

对评定（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应采取措施对项目进行整改，在达到合格标准前，不得进行工程质量施工（验收）。

在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前，应进行安全备案，未进行安全备案的工程，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二、建设单位的安全生产职责

（一）建设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法令、法规的要求将工程发包给具备资质的施工企业。

（二）建设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

（三）建设单位不得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不得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由此产生的安全事故将追究建设单位责任。

（四）建设单位在发包施工签定合同时，应当确定并单列工程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因建设单位不按时支付或克扣施工安全措施费造成的安全事故，建设单位依法承担安全责任。

（五）建设单位应组织有资质的鉴定单位对施工活动中可能影响的周边建筑物、构筑物进行安全鉴定，并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

（六）建设单位对施工中的安全隐患必须认真及时处理、积极主动协助有关单位处理好安全隐患。
（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履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合同约定的义务。为安全措施经费的足额到位创造条件，不得任意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等。

（八）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企业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下管线等各类隐蔽资料，积极配合施工企业做好安全准备工作。

（九）建设单位工程负责人应随时督促施工企业和监理单位加强安全管理，按操作规范与规程作业，对施工现场明显存在的安全隐患应及时通知施工单位处理。

三、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职责

（一）施工单位应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杜绝违章指挥。

（二）建筑施工企业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负有主要责任。施工企业必须建立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直接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

（三）施工单位应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保证安全技术措施费用专款专用，保证在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不发生四级以上（含四级）安全事故。

（四）施工单位应对生产活动中随时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作出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送安全监督站，对安全监督站发出的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必须认真整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不予整改。

（五）施工现场必须建立健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项目经理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负责本项目安全生产的组织与实施。

（六）建筑施工企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当根据工程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对专业性较强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采取措施严格执行。

（七）施工现场应健全现场各类安全管理制度，如施工现场定期安全检查与会议制度，各类设备、设备的安全验收制度，安全技术交底制度，安全生产奖罚制度，安全管理资料、管理制度及各种技术操作规程和职责等制度。施工现场必须严格执行施工临时用电、脚手架及高处作业防护和施工机构与垂直运输设备的安装检查、验收制度，对无验收手续或验收不合格的坚决不准使用。

（八）施工现场应具备良好的安全保证措施与完善的安全设施，符合《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严格执行临边洞口的防护要求，建筑四周要求封闭施工，进入现场应设安全通道等，临街面施工必须封闭施工，保证过往行人的人身安全。施工临时用电必须采用三相五线制。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蓝天行动”管理办法，不产生扬尘、噪声污染，施工现场渣土等不得散落在施工现场之外。

（九）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的劳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岗位教育培训，提高工人安全防范意识。特种工人必须持证上岗。施工现场临时设施等应符合《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36-2004）。

（十）施工中发生事故时，施工企业应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采取紧急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事故损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监督机构报告，并及时组织事故抢救，保护事故现场，同时要认真落实和执行上级机关批复的事故处理意见。

（十一）施工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五章四十八条的规定，对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四、监理单位的安全生产职责

（一）监理单位应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

（二）负责对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未经监理单位审查签字认可，施工单位擅自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及时下达书面指令予以制止，并将情况及时书面报告建设单位。

（三）在监理巡视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应按照法律法规和《建设工程监理规范》有关规定及时下达书面指令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或停止施工。
（四）施工单位拒绝按照监理单位的要求进行整改或者停止施工的、或所监理的项目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监理单位应及时将情况向市质安处报告。
（五）监理人员应严格执行监理工作制度、重要施工环节及高空作业，做到旁站和二十四小时平行巡检。在检查中发现未履行该职责，作为监理不良记录。

（六）监理单位应协调建设单位落实安全技术措施费用。
　　五、监督机构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一）市质安处代表株洲市建设局负责该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市质安处应及时掌握国家建筑行业安全管理发展动态，并积极帮助和推动各责任主体单位和责任人员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促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总体水平提高。

（二）对责任主体单位和责任人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严格许可条件和办事程序，并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处置。

（三）在接到施工现场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告后，及时赶赴现场调查核实情况，按规定进行事故处置工作，及时组织人员抢救等应急救援工作，严格按照安全事故“四不放过”的原则，根据职责分工认真履行事故调查职责，严肃处理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按规定上报事故情况。

（四）市质安处工作人员在监督执法管理工作中，应当依法认真履行职责，廉洁自律，公正执法，自觉接受各责任主体单位、个人和公众的监督。

本表一式四份，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与市质安处各执一份。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              建设单位工地代表：

（盖章）

施工企业法人代表：　　　　　　　施工企业现场负责人：

（盖章）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盖章）

株洲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目标承诺书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各施工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的目标化管理，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同时促使施工现场安全化管理的具体化落实，做到奖优罚劣。根据有关文件要求，我市规划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建设，承包方向株洲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以下简称市质安处）递交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目标承诺书。

一、安全管理目标承诺

（一）该现场安全管理目标达到　　　　标准。

（二）事故管理

本工程杜绝四级及四级以上的伤亡事故的发生。

重伤事故频率控制      %

轻伤事故频率控制      %

（三）安全管理

1、按照施工组织设计中采取的安全措施的项目执行率100%，经费保证率100%。

2、由公司分管经理或项目经理每月组织     次对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

3、施工现场各级职能人员岗位责任制、目标责任书执行率100%。

4、施工现场设专职安全员     人。

5、施工现场脚手架及高处防护作业工程、施工用电、施工机械及物料运输提升设施验收合格率     %。

6、施工现场各类机械、机电设备完好率    %。

（四）安全教育

工人岗前三级教育率    %，特种工人持证上岗率     %；施工管理人员安全培训率    %。

二、其它

（一）本安全生产管理目标承诺书所承诺内容应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令、法规要求，并与企业安全资质级别相符，能代表企业安全管理的整体水平。

（二）市质安处将按国家现行的规范及标准，定期或不定期对在建工程进行安全检查，以督促施工企业落实安全承诺内容。

（三）工程竣工后由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核评企业完成完全目标情况，并作为企业年度考核的依据。

（四）本承诺书一式四份，由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公司安全科、项目经理部与市质安处各执一份。

建筑施工企业（承诺方）法人代表：

项目经理：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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